
115 年 4 月 14 日新北教工程字第 1150691153 號簽准 

依教育局來函校園
實際需求提出申請

撰寫改善申請計畫書
及項目經費表(附件一)

教育局回覆核准文

初驗

初驗之複驗

國教署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舍防水隔熱工程作業流程圖

結案

計畫是否通過 否 隔年持續送件

是

參加徵件說明會依教育局發函時間派員參加

教育局轉發國教署核定函
(註1)

國教署部分補助經費（80%），本市自
籌經費（20%），本案於完成發包後，
國教署補助經費依發包金額採3期撥
付，(110年撥付規劃設計費、111年依
工程發包金額撥付第1期款30%、執行
進度達70%撥付第2期款70%)

(發包)規劃設計委託(註2)

規劃設計費
機關(學校)內部先行辦理基礎設計預
算書圖審查

細部設計預算書圖審查
未達500萬元機關(學校)自行審查預算
書圖,500萬元以上未達5,000萬元預算
書圖審查會議(至少邀請1位外聘審查
委員審查)、另發文邀請工程小組及業
務科列席提供建議 發文教育局核備預算

書圖修正結果
教育局審查回覆核准文

核准

送審雲林科技大學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學校工程計畫平台

工程發包(函請學校
製據)(註3)

核准

設計委託相關資料送審:
1.監造計畫暨安全衛生督導計畫
2.監造日誌
2.施工抽查(驗)紀錄
3.建築物監造報告表
4.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5.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
6.預算書圖送審核章
7.公共工程監造報告

施工廠商相關資料送審:
1.施工品質計畫書
2.施工暨安全衛生計畫書
3.工地環境清潔及交通維持安全措施檢查
  表
4.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施工前檢查紀錄表
5.自主檢查表
6.承攬廠商品管人員值勤簽報紀錄表
7.每日體溫紀錄表及小黃卡
8.施工日誌
9.施工相片
10.材料送審文件
11.一般安全衛生自主檢查表
12.專任工程人員督導紀錄
13.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 授權書
14.工地相關人員登錄表
15.材料出場證明
16.開工報告表

正驗

正驗之複驗

支付款項

廠商檢附:
1.竣工報告表
2.結算明細表
3.採購履約完成確認單

校方督導事項:
1.定期召開施工協調會議(2週1次)
2.工程督導紀錄(承辦人員每週1次、  
  機關首長每月1次 )(附件二)
3.與委託設計單位相關公文往返

查核經額之正驗應於驗收五日前發文教育
局派員協助驗收事宜， 相關檢附資料請
詳閱新北市政府所屬機關辦理採購規範

變更設計或變更契約(註4)

是

發文教育局
回覆函文

否

請詳閱新北市政府
所屬機關辦理採購

規範
(伍、履約管理)

核銷相關資料:
1.製作結算驗收證明書(簽呈、取號)
2.繕打簽請撥付工程採購款便簽並檢
  附資料

撰寫教育部國教署成果報
告書並上傳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補助學校工程

計畫平台(附件三)

申請建照及使用執照相關注意事項(註5)

學校依教育局發函請款(工程款)

書圖及經費調整

 



校舍防水隔熱工程作業說明：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國教署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舍防水隔熱工程作業流程圖 

承辦處室 總務處 

協辦單位 教育局、環保局 

辦理期程 不定期 

辦理時間 不定期 

注意事項 

1.定期巡檢校園頂樓漏水情形。 

2.評估是否整修頂摟相關防水隔熱工程。 

3.評估是否外部支援及相關經費協助。 

依據 

政府採購法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每年度補助公立國民中小學校舍防水隔熱工程計畫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一般內部審查作業參考手冊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法規 

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 

索引 辦理說明 

註 1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109年 9月 7日臺教國 

署國字第 1090100451號函辦理。 

二、本案國教署部分補助經費（80%），本市自籌經費（20%），本案於完成發 

包後，國教署補助經費依發包金額採 3期撥付，(109年撥付規劃設計

費、110年依工程發包金額撥付第 1期款 30%、執行進度達 70%撥付第 2

期款 70%)。(實際依發文內容辦理) 

三、公文敬會會計主任及出納組長,後續製據暨核銷程序。 

各校執行情形差異，採先行補助貴校第一期經費（部分市款），餘後續第

二期經費（部分市款及部款），俟貴校完成工程發包後 3日內，依實際發

包之應付數填寫分期經費請撥單辦理後續撥款事宜；另國教署補助款需

俟款項匯入本局後，再行通知貴校製據請款。(實際依發文內容辦理) 

四、請款及報結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政

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委託設計監造費之支用，請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規定辦理；工程管理費之支用，請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

支用要點」規定辦理。 

六、辦理規劃設計招標事宜並進行相關工作規劃，並請規劃設計團隊依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公布之現行法規進行規劃設計，函送規劃設計至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備查，並上傳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學校工程計畫 

平台」。 

七、學校與委託設計規劃團隊應參與國教署及委辦單位舉辦之核定補助說明

會，爰與規劃設計團隊訂定契約宜納入請規劃設計團隊務必配合參加國



教署之說明會。 

註 2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進行委託設計案發包 

二、機關(學校)內部先行辦理基礎設計預算書圖審查 

三、設計委託相關資料送審: 

1.監造計畫暨安全衛生督導計畫 

2.監造日誌 

2.施工抽查(驗)紀錄 

3.建築物監造報告表 

4.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5.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 

6.預算書圖送審核章 

7.公共工程監造報告 

四、工程案若發包後,相關文件皆先行送審監造單位後送審至機關(學校) 

註 3 

校方注意事項: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進行工程案發包 

二、校方督導事項: 

1.定期召開施工協調會議(2週 1次) 

2.工程督導紀錄(承辦人員每週 1次、機關首長每月 1次 )(附件三) 

3.與委託設計單位相關公文往返 

三、施工廠商相關資料送審機關(校方):先行送審監造單位 

     1.施工品質計畫書 

     2.施工暨安全衛生計畫書 

     3.工地環境清潔及交通維持安全措施檢查表 

     4.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施工前檢查紀錄表 

     5.自主檢查表 

     6.承攬廠商品管人員值勤簽報紀錄表 

     7.每日體溫紀錄表及小黃卡 

     8.施工日誌 

     9.施工相片 

     10.材料送審文件 

     11.一般安全衛生自主檢查表 

     12.專任工程人員督導紀錄 

     13.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 授權書 

     14.工地相關人員登錄表 

     15.材料出場證明 

     16.開工報告表 

註 4 

一、依據採購法第 22條 

二、機關召開會議(會勘)或其他方法,用書面確認變更原則 



三、檢附相關資料發文教育局進行實地會勘 

四、教育局審核案件發函回覆機關(校方) 

五、同意許可依據採購法進行後續招標(公開或限制性招標) 

六、與廠商進行議價、議約程序。 

七、發文教育局檢附相關資料進行請款及資料核備 

八、請詳閱新北市政府所屬機關辦理採購規範(伍、履約管理) 

註 5 

新北市政府五層以下(工廠倉儲/辦公服務類)建築作業流程詳述如下: 

(https://reurl.cc/NGb4Kp) 

一、「申請建照」(14日) 

   申請建造執照(先行辦理事項:1.建築線指示(定)圖 2.複丈成果圖(鑑 

   界)3.測量成果圖 4.全市禁限建查詢(依載示列管限制事項先行會辦) 

  1-1掛號收件(0.5日)- 不符-資格文件、補正或退件 

  1-2發照中心受理審查(10日) 

  1-3核准建造執照(1日) 

  1-4製作副本/規費繳驗/領照(2.5日) 

(開工前會辦環保局 1.首期空污費繳納 2.廢棄物清理計畫審查) 

二、「開工」(1日) 

   (加註施工中自行辦理事項:1.工務局(施工勘驗)2.消防局(消防)3.水利局

(污水)4.電信 5.電力 6.自來水 7.戶政事務所(門牌編定)8.昇降設備) 

三、「申請使用執照」(共 28日) 

  1-1掛號收件(0.5日)- 不符-資格文件、補正或退件 

  1-2發照中心受理審查(10日) 

  1-3核准使用執照/製作副本/開規費單(2.5日) 

(後續自行辦理事項:接水接電與產權登記) 

*請參閱新北市工務局建築單一窗口發照服務 

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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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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